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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交银理财稳享固收精选 3 个月定
开 202003 理财产品合同的公告 

 

尊敬的客户： 

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，我司发行管理且仍存续的理财

产品将执行新金融工具相关准则，理财产品合同将进行相应

调整。我司管理的交银理财稳享固收精选 3 个月定开 202003

理财产品（产品销售代码：5811220053，理财信息登记系统

产品编码：Z7000920000547）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对理财产

品合同进行调整。具体如下。 

一、调整了产品说明书的“资产估值”中的“（四）估

值方法”表述，具体详见理财产品合同。 

二、进一步说明了产品说明书“产品说明部分”的“业

绩比较基准”一栏业绩比较基准测算依据，具体详见理财产

品合同。 

三、调整风险揭示书的“确认函”中关于反洗钱相关表

述，调整后如下： 

本人/本公司（单位）购买本理财产品的资金为合法自有

资金，不存在使用贷款、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资

理财产品的情形，本人/本公司（单位）承诺投资于本理财产

品使用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，并且系为合法之目的投资本理

财产品，而非为洗钱等违法违规之目的，本人/本公司（单位）

将配合管理人或者销售机构为反洗钱、反恐怖融资、制裁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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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风险管理以及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等开展的尽职调查等

措施，包括但不限于管理人或销售机构为前述目的所进行的

客户身份识别、风险评估与管理、大额交易与可疑交易报告、

尽职调查等，并且本人/本公司（单位）将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地向管理人或销售机构提供身份信息、资金来源信息以

及前述措施所需要的各项信息。 

本人/本公司（单位）知晓并确认，管理人或销售机构有

权根据法律、法规和监管政策的变化而不时更新反洗钱、反

恐怖融资、制裁合规风险管理等相关措施以及非居民金融账

户涉税尽职调查要求，本人/本公司（单位）将持续配合管理

人或销售机构不时更新的措施和要求。若本人/本公司（单位）

未遵守前述各项承诺，或触发前述法律、法规和监管政策认

定的风险事项，管理人或销售机构有权依据法律法规和监管

要求采取相应措施，并有权提前终止理财产品销售文件、单

方面赎回本人/本公司（单位）届时持有的理财产品而无需事

先通知本人/本公司（单位）或征得本人/本公司（单位）的同

意，本人/本公司（单位）将自行承担该等后果（包括遭受本

金损失并丧失获得投资回报的机会等）。 

四、调整投资协议书中关于反洗钱相关表述，调整后如

下： 

投资者保证遵守国家反洗钱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政策要求，

不从事涉及洗钱、恐怖融资、逃税、逃废债务、套取现金等

违法违规活动，积极配合管理人/代销机构根据反洗钱、反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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怖融资、制裁合规风险管理及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

调查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投资者身份识别、交易记录保

存、投资者身份及交易背景尽职调查、风险评估和管理、大

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各项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，并按要

求提供相关信息和证明材料。 

投资者确认，投资者及其关联方（主要指企业投资者的

授权办理人、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、董事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、受益所有人等直接或间接关联方）不属于联合国及有

关国际组织、中国以及中国承认的相关国家和地区、地区性

组织/机构发布的制裁名单，不位于被上述国际组织、国家、

组织/机构制裁的国家和地区；不属于联合国安理会、中国承

认的其他国际组织、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公

安部等中国有权机关发布的洗钱和恐怖活动组织及人员名

单；不位于上述中国承认的国际组织、国家和地区发布的洗

钱及恐怖融资高风险国家和地区。 

五、本次调整同步也对合同版本进行了更新，具体请参

见理财产品合同。 

 

上述调整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起生效。如有疑

问，敬请垂询我司及代销机构相关联络方式。 

交银理财客户服务热线：400-820-9555。 

 

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司的支持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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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

2021 年 12 月 27 日 


